
上緯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檢 舉 辦 法

1.0 目的 
為建立誠信、透明之企業文化及促進公司健全經營，爰依「誠信經營

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及相關法令規定制訂本辦

法，以規範及妥適處理檢舉案件。

2.0 範圍 
2.1 任何人有相當理由相信本公司員工、經理人或董事於執行職務時

違反國家法令或本公司內部規章而有損害本公司信譽或其他權益

之虞者，均得依據本辦法所定程序提出檢舉。

2.2 違反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職工福利金條例、勞工保險

條例、勞動檢查法、就業服務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工作場所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者，應依本公司性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辦法、員工工作規則及相關法令辦理，不適用本辦法之

規定。

2.3 本辦法內容所指「本公司」，範圍包括： 
2.3.1 上緯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3.2 上緯創新育成股份有限公司 

3.0 權責單位： 
3.1 董事長： 

3.1.1 檢舉案件立案調查之通報。 
3.1.2 檢舉案件調查結果之裁決。 
3.1.3 檢舉案件對公司具重大影響性及貢獻時，要求稽核室另提獎

勵方案進行裁決。

3.2 稽核室： 
3.2.1 受理檢舉案件。 
3.2.2 將檢舉案件通報董事長知悉。 
3.2.3 依本辦法規定將調查結果陳報董事長裁決。 
3.2.4 負責本辦法之修訂。 

3.3 審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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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被檢舉人為董事或職責相當於副總經理以上管理階層者，對

調查報告及處理方式之建議進行複審。 
3.4 總經理: 

3.4.1 督導相關部門針對檢舉案件所發現之缺失提出具體改善計

畫，並責由相關部門持續追蹤、檢討改善。 
3.5 人資單位：負責檢舉制度之宣導及教育訓練。 

4.0 名詞說明：  
無 

5.0 作業說明 
5.1 本公司受理檢舉專責單位與信箱 

5.1.1 受理檢舉單位：稽核室主管 
5.1.2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工業南六路9號 
5.1.3 電子信箱：sunshine@swancor.com  
5.1.4 電話：(049)2255-420 ext：401  
5.1.5 上述檢舉專用之電子信箱、專線及受理單位等資訊，應公告

於內部網路及公司網頁，供舉報人使用。 
5.2 受理檢舉 

5.2.1 檢舉人應至少提供下列資訊，否則受理檢舉單位應不予受

理。但檢舉事項之內容具體、明確並經提供相當之證據者，

雖非具名檢舉，受理檢舉單位仍得例外予以受理。 
5.2.1.1 檢舉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亦得匿名檢舉，及可聯

絡到檢舉人之地址、電話、電子信箱。 
5.2.1.2 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檢舉人身分特徵之

資料。 
5.2.1.3 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 

5.2.2 檢舉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理檢舉單位應不予受理，並

應留存紀錄、載明不予受理之原因及通知檢舉人，但無法通

知者，不在此限： 
  5.2.2.1 未載明檢舉人姓名及聯絡方式，或所提供之姓名及聯

絡方式係屬虛偽者。 



  5.2.2.2 依據檢舉內容所述，即可判斷被檢舉人之行為並未違

反國家法令或本公司內部規章，或並無損害本公司

信譽或其他權益之虞，而非屬本辦法所定檢舉事項

之範圍者。 
  5.2.2.3 檢舉所述內容抽象、含糊，無法明確檢舉案件之具體

內容者。 
  5.2.2.4 同一檢舉內容曾經調查結案而重複提出檢舉者。 
  5.2.2.5 其他不符合本辦法規定之情事者。 

5.3 檢舉案件之內部通報流程 
5.3.1 檢舉案件並無本辦法所定應不予受理之情形，且已檢附具體

事證者，受理檢舉單位之專責人員應儘速以電子郵件、電話

或其他適當方式通報董事長。 
5.4 案件調查及處理原則： 

5.4.1 調查小組由稽核主管指定人員組成。 
5.4.2 案件內容若涉及公司規章制度，應主動洽該制度權責單位瞭

解制度規範及制定精神；若涉及法律問題，則應主動洽詢法

務單位進行釐清。 
5.4.3 配合調查義務及保密義務：本公司所有員工、經理人及董

事，不論係檢舉案件之檢舉人、被檢舉人或受調查小組、審

計委員會請求協助調查者，均有配合調查之義務，包括但不

限於接受詢問、提供資訊及保全證據等，並應嚴守秘密，不

得洩漏任何檢舉案件相關資訊。 
5.4.4 調查原則及利益衝突之迴避：檢舉人之身分資料及檢舉案件

之內容、證據及受理、調查、複審之程序進行，均應嚴守秘

密，並秉持公正、獨立、客觀之立場。調查小組、審計委員

會成員就檢舉案件之受理、調查、複審有利益衝突之情形

者，應自行迴避。 
5.4.5 所有的案件調查結果應陳報董事長裁決。 
5.4.6 被檢舉人為董事或職責相當於副總經理以上管理階層者，調

查報告及處理方式之建議應陳報至審計委員會複審後，陳報



董事會決議。 
5.5 後續處理 

5.5.1 總經理應督導相關部門針對檢舉案件所發現之缺失提出具體

改善計畫，並責由相關部門持續追蹤、檢討改善。 
5.5.2 檢舉案件經核定之調查結果、處理方式、及缺失改善完成

後，應陳報董事長核准結案。 
5.5.3 檢舉案件經調查認定，被檢舉人涉犯刑事責任者，應陳報董

事長，並由董事長決定是否責成指定單位提出告訴及後續處

理。 
5.6 受理單位應將受理檢舉情事、其處理方式及後續檢討改善措施交

由本公司專責單位彙總，向董事會報告。 
5.7 檢舉人之保護 

5.7.1 本公司所有員工及經理人非基於不正當目的，提出相當事證

而依據本辦法所定程序提出檢舉者，不論經調查小組調查或

審計委員會複審是否受理或者檢舉內容是否屬實，本公司均

不得因檢舉人之檢舉行為，即予以免職、調職、降職、減

薪、記過或任何其他不利於檢舉人之處分。 

5.7.2 本公司所有員工及經理人均不得意圖報復或妨害發現真實，

對於檢舉人或協助檢舉案件調查之人實施任何工作上之不利

安排或其他身體上或心理上之侮辱、脅迫等不利行為。 
5.7.3 公司在查核過程及事後報告中對檢舉人之身分及所提供之資

料應負保密之責。 
5.7.4 案件承辦人於調查期間及調查結束後，嚴禁向案情無關者透

露案情，尤其對舉報人之身分應確保不得洩漏，即使因調查

之需要須與相關人員論及案情時，亦僅能就該員與案情相關

部份談論，應確實保密。 
5.7.5 對於檢舉案件後續所有處理過程及歸檔，本公司將依「特極

機密文件」處理方式辦理。 
5.7.6 除法令規定外，嚴禁將檢舉人及相關檢舉文件、證據提供予



任何人。 
5.8 檢舉人獎勵措施 

5.8.1 檢舉人依本辦法提出檢舉，經本司查核屬實者，給予檢舉獎

金。前述獎金，依行為情節輕重及對本公司損害之大小，以

本公司所受損害金額千分之一原則核發，核發檢舉人新臺幣

6,000元以上獎金，最高以新臺幣100,000元為限。前述檢舉

獎金，由本公司於限額內決定獎金額度及獎金分配方法。 
5.8.2 數人共同檢舉經查核結果應給獎金者，平均分配之。數人檢

舉同一案件提供具體事證，無從分別其先後者，亦同。數人

先後檢舉同一案件者，獎金給與最先提供具體事證之檢舉

人。但其餘檢舉人提供之事證，對於查核有直接重要幫助

者，得酌情給予獎金，匿名、非以真實姓名檢舉或無具體事

證者，不給獎金。 
5.8.3 檢舉案件具重大影響性及貢獻時，除前述獎金外，稽核室得

另提獎勵方案，呈董事長核決。 
5.9 教育訓練 

5.9.1 人資單位應每年辦理檢舉辦法之宣導及教育訓練。 
5.10 結案歸檔及文件保存 

5.10.1 受理檢舉單位於檢舉案件結案後應將檢舉案件之受理及調查

相關錄音檔案、電磁紀錄及書面文件列為機密，並保存至少

5 年。 
5.11 實施 

5.11.1 本辦法報請 董事會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6.0 參考文件 

6.1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6.2 誠信經營守則 
6.3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7.0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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